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

手机管理工作的方案
 

为了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基厅函〔2021〕3号）精神，保护学生视力，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，防止沉迷

网络和游戏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就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提出要求。

现根据市教委专项会议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加强组织领导

学校行政班子多次开展学习、研讨，深刻领会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，将手机

管理作为进一步推进学校管理工作的有效抓手，作为推进我校学生全面可持续发

展的载体。

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，部门主管、家委会代表为骨干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有

序推进工作的全面落实

二、 细化管理措施

学校制定《虹桥路小学手机管理细则》。细则的出台凝聚着学校、家长、学

生的共同智慧。

1、学校德育处听取学生、家委们的意见、建议，通过家长学校的宣传、推

广而落地。

2、学校发放“告家长”，做到学生、家长双双 100%知晓。建议家长通过微

信、QQ、晓黑板等渠道与学科老师、班主任，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。

3、学校明确要求，德育处、总务处的两处电话为校内公共电话。

4、学校明确手机（及手表电话）统一保管人为班主任。

5、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，校长在教工大会上反复宣传，强化教师不得

用手机布置书面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的要求，并将严禁将作业通过

手机变相布置给家长作为师德的红线指标予以落地。

三、加强教育引导

对学生加强正面引导，做到疏堵结合。

1、通过校会、班会等多渠道加强教育引导，开展学生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

并合理使用手机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。



2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，引导学生充分感受现实生活的快乐。同时加

强对其他电子学习设备的管理，规范教学过程中对电子设备的使用，确保电子设

备的使用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。

3、加强学生信息素养培育，指导学生掌握科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知识

的方法，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四、 形成育人合力

学校通过加工大会的学习加强教职工培训，结合全员导师制，明确各岗位教

职工的育人责任，做好教育教学、家校沟通、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，积极探索和

分享手机管理的好做法。

1、寻求家长的支持。发放告家长书，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

理的必要性。通过家委会、家长学校、个别化指导等途径，加强家庭教育指导。

2、开展家长学校微讲座，引导家长履行教育职责，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

督促管理。     

徐汇区虹桥路小学

2021年 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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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管理细则

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 号）的精神，结合徐汇区教育局的具体

要求，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，保护学生

视力，规范学生的行为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及手表电话，促进学生身

心健康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园内携带、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确

因特殊情况需要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带进校园的，必须履行相关手续并符

合以下规定。

（一）手续办理与承诺：

1、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申请表》，经班主任，德育处、校长室依次

审核后，由德育处统一备案登记。

2、学生须承诺主动遵守本《细则》的各项条款，文明规范使用手机（手

表电话）；家长须承诺能做到指导、督促学生落实《细则》相关要求。

3、经学校批准，学生方可携带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入校。入校后，学生

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关闭并交班主任统一保管；离校前到班主任处领取。

（二）使用的相关规定：

1、未经允许，学生不可在校园内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

2、学生确需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，经班主任同意后，可在班主任的

办公区域附近使用。使用时仅限于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的通讯功能，不

得利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上网、聊天、游戏、接收或传播不良信息等。

3、家长因特殊情况确需联系学生，可通过校内公共电话

（64474482——801 或 64474482）与教师、孩子联系

（三）校园检查及处理意见：

1、学校加强对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携带和使用的检查，对出现违规

现象的学生进行教育。

2、对违反规定的学生，第一次由班主任批评教育，并通报家长;第二

次由德育处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家长进行书面说明，并向校长室报备。德



育处向家长发出书面通报，学生不得在这一学期中再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

携带入校。

 

二、补充说明：

1、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。

 加强教职工培训，结合全员导师制，强化各岗位教职工的育人责任。

 通过家委会、家长学校、家长会、家访等途径，加强家庭教育指导。

（1）开设家长学校指导课程，引导家长履行教育职责，加强对孩子使

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的督促管理，从小培养孩子正确使用手机（手表电

话）的良好习惯，注重亲子沟通，带头防止手机（手表电话）依赖。

（2）一旦发现手机（手表电话）依赖的学生，及时进行点对点的个别

化教育，通过家校协同，共同制止和矫正孩子过度使用手机、沉迷网络

游戏、不当消费等行为，共同打造学生身心健康守护网。

 在学生中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班队会等途径，指导学生科学、理性

地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

2、教师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。

3、班主任作为家长在校联系的第一人，需加强与家长的沟通；家长应

切实履行教育职责，配合学校，形成家校育人合力。

4、家长可通过校内公共电话（64478296—801  或 64474482 ）与老

师、孩子进行联系；也可通过与班主任电话、微信、“晓黑板”等途径进

行沟通，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。 

5、在校期间，学生的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由班主任统一进行保管。

6、凡出现第二次违规的学生，将取消当学期评先评优资格。

 

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，并根据试行情况逐步修订完善。
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 

2021 年 2 月 27 日     

 



附件二：告家长书

告家长书

 

亲爱的家长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 号）的精神，结合徐汇区教育局的具体

要求，为保障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保证学生的学习时间，保护学生

视力，规范学生的行为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及手表电话，促进学生身

心健康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

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管理细则》（2021 版），要求如下：

一、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园内携带、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确

因特殊情况需要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带进校园的，必须履行相关手续并符

合以下规定。

（一）手续办理与承诺：

1、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申请表》，经班主任，德育处、校长室依次

审核后，由德育处统一备案登记。

2、学生须承诺主动遵守本《细则》的各项条款，文明规范使用手机（手

表电话）；家长须承诺能做到指导、督促学生落实《细则》相关要求。

3、经学校批准，学生方可携带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入校。入校后，学生

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关闭并交班主任统一保管；离校前到班主任处领取。

（二）使用的相关规定：

1、未经允许，学生不可在校园内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

2、学生确需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，经班主任同意后，可在班主任的

办公区域附近使用。使用时仅限于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的通讯功能，不

得利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上网、聊天、游戏、接收或传播不良信息等。

3、家长因特殊情况确需联系学生，可通过校内公共电话

（64474482——800 或 64474482）与教师、孩子联系

（三）校园检查及处理意见：



1、学校加强对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携带和使用的检查，对出现违规

现象的学生进行教育。

2、对违反规定的学生，第一次由班主任批评教育，并通报家长;第二

次由德育处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家长进行书面说明，并向校长室报备。德

育处向家长发出书面通报，学生不得在这一学期中再将手机（手表电话）

携带入校，同时取消在这一学期评优评先的资格。

 

希望各位家长能够严格遵守并执行学校的制度规范，配合校方一起对

学生加强正面引导，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，提高学生信息

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。同时加强对其他电子设备的管理，防止学生在校外

报复性过度使用手机。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，共同打造学生身心健康守

护网。

 
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  

2021年 3月 25日  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回执

本人已阅读并同意遵守学校关于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管理的工

作制度。

 

学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三： 
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携带申请书

 

虹桥路小学领导：

您们好！

我是     年级     班           （学生）的家长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情

况，我申请我的孩子能携带手机上下学，特请学校审核批准。

我承诺，我会配合学校，按照《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手机

（手表电话）管理细则》的要求，主动承担指导、督促孩子的责任。

我的孩子承诺，按照《细则》的要求，主动遵守各项条款，文明规范

使用手机（手表电话）。

 

承诺人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学生签名：

承诺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
 

班主任审核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德育处审核签名：

审核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审核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
 

校长室审核签名：

审核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

*此件由学校留存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四： 

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违纪情况告知书

 

1          同学家长：

   您的孩子多次违反《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学生手机（手表电话）

管理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：（情况简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孩子违背自身承诺，为得到您的配合教育，学校特向家长发放本《告知书》，

并做如下建议：

1、本学期，学生因缺乏自控能力，不得再携带           入校。

2、本学期，学生因违反学校相应规定，将取消评先评优资格。

3、本学期，您的孩子如再携带          入校，班主任将给予没收处罚，

并报备学校。物品将于学期最后一周，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

1     月    日期间，请您到学校德育处签字领回。如您未在规定期间领

取，其收藏、保管出现的损坏或遗失，老师和学校将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长回执

    我收到《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学生违纪情况告知书》，了解学校

相关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 

 

* 本《告知书》一式两份，由学校、家长分别留存。

 


